大湖國小『大湖雙十璀璨童慶』獎勵國中畢業生升學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實施計畫
114學年度應屆入學高中適用
一、 依據「大湖國小『大湖雙十璀璨童慶』獎勵國中畢業生升學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實施計畫」辦理。
二、為獎勵曾經就讀大湖國小之應屆優秀國中畢業生，鼓勵大湖國小學子在學習上，更無後顧之憂，能全力衝刺，培育本校學區之優秀人才，以促進本學區之教育永續發展。
三、 申請資格：曾經就讀本校之學生
四、 申請對象：114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續達下列標準者，獎學金核發標準如下：
(一)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達5A及5A以上，得核發1500元獎學金。
(二) 國中教育會考成續達4A及4A以上，得核發1200元獎學金。
(三) 國中教育會考成續達3A及3A以上，得核發800元獎學金。
五、 申請程序：
(一) 符合申請條件之高一學生，於115年4月20日前檢附填妥切結書（附件）、國中教育會考證明文件之影本，請將資料送至本校守衛室並留下家長手機號碼，由資訊組審核。
六、核發方式：在115年4月25日本校園遊會時，帶高中上衣制服，於頒獎時穿上合照留念，會後至資訊組領取。
七、 經費來源：由家長會預算支應。


附件、切結書
大湖國小『大湖雙十璀璨童慶』獎勵國中畢業生升學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
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曾經就讀於桃園市大湖國小，申請大湖國小獎勵國中畢業生升學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在本校校慶日時，帶高中上衣校服，於頒獎時穿上合照留念，並承諾提供此照片給學校使用於本校網站或鼓勵學弟妹認真學習的媒體上，事後如不願意提供照片情形時，全額繳回已領取之獎學金，不得異議，特立此據。
此致                    
大湖國小

	切結人（學生）：
	（簽章）

	保證人（家長）：
	（簽章）


家長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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